
   

新农村建设中的村镇规划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分析 

文/史继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
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下稳步加以推进。“为科学合
理配置行政、法律、经济和市场资源，加大力度综合推进建设事业‘十一五’新技术推广应用，建
设部发出《建设事业‘十一五’重点推广技术领域》”，确定了新农村建设事业先进适用技术领
域，其中村镇及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技术作为重点被确定。为推动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合理有效
地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在对我国农村中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村规划设计的可
行性，优化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实现“村容整洁”的新农村建设目标。 
   一、我国农村村庄土地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一般来说，农村土地资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业耕种土地资源(或称为生产性土地资
源)，主要用于农业生产；一部分是农村居民家舍土地资源(或称为消费性土地资源)，主要用于农
民的生活和居住。在这两部分资源中，第一部分土地资源的数量多，作用大，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
要资源。第二部分土地资源的数量一般相对较少，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生活与居住需求，但也是评
价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不可或缺方面。在我国农村长期的生产、生活、居住实际中，对村庄家舍土
地资源的配置多呈现出自然粗放的特征。所谓自然的特征，指的是农村家舍土地资源的配置，既不
是计划配置，也不是市场配置，而是自然或自发配置，缺乏内在与外在的制约机制。农村家舍土地
资源偏离计划性进行配置，有可能是因为政府行政职能缺失的原因，造成外在机制在家舍土地资源
配置方面的制约性缺失。农村家舍土地资源偏离市场性配置，造成土地这种具有自然稀缺性的资源
更加无效率的使用，这可能根源于我国土地制度下的产权的不完整与农村市场化意识淡薄和根深蒂
固的传统观念。所谓粗放特征，指的是农村家舍土地资源的外延式配置，造成土地资源的边际效用
过低，甚至存在挤占可持续性生产的土地资源，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农村家舍土地资源的自然粗放式配置，造成农村村庄“虚胀”，出现“空心村”的现
象，从而一方面导致农业生产的可耕地资源的减少，影响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村庄内的大量闲置
的土地资源被浪费，不符合土地这种资源的配置的效率要求。另外，由于村庄家舍土地资源在使用
中缺乏科学合理地规划，也不利于对农业各项事业的管理。 
   根据经济学理论，假定土地所有者(在我国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居民家庭)是消费者，从而
其行为目的是效用最大化，则要使土地这种资源达到优化配置，必须将既定数量的土地资源在生产
性用途和消费性用途(即保留自用)这两种用途上进行分配以获得最大的效用。于是，土地所有者的
效用函数可以写为： 
   .式中，分别为土地收入和自用土地数量。 
   要达到效用最大化，必须使生产性用途的土地的边际效用与自用的土地的边际效用相等。由
于生产性用途的土地所带来的收入具有效用，所以生产性土地的边际效用是通过收入而得到的所谓
“间接效用”。现假设既定土地资源为，自用即消费性用途的土地数量为,则生产性用途的土地的
数量为-。于是有(-)+，也就是既定土地资源在自用与生产性用途中分配的约束性方程。设市场收
益率为，则该方程也可改写为：(-)，即。要做到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必须使两种用
途的土地资源的边际效用相等，由于生产性用途的土地资源的边际效用是由其所得到的收入带来
的，则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即为。满足以上两式，即可实现土地资源的效用最大化的配置。 
   由于农村中资源配置的预算软约束以及农民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对农村土地的资源配置
中往往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其原因可能是传统的农业生产的增收因素不强，从而自用土地资源的
机会成本非常低，从而导致家舍自用性土地资源的使用盲目扩张，长期中影响农业生产。另外，由
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农村村庄的规划，在农村居民家庭自用土地资源方面缺乏约束性的机制。 
   二、村庄规划对农村土地资源有效利用的影响 
   为科学、合理、有效地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配置，制定村庄规划显得很有必要。科学、合
理、有效的村庄规划可以增加农业生产性的土地资源，有利于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实现村容整洁的
居住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便于管理，节约成本。但在农村实践中，由于长期形
成的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及农村内部所积累的财力不足的影响，加上政府财政性计划投资的不
足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制约了人们在村庄规划中的积极性，致使村庄建设长期处于自发的盲目
扩张的状态，导致大量农村土地资源闲置与低效率使用，偏离效率标准。 
   根据农村土地资源的特征，要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在土地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必



 

须提高生产性土地资源在总的土地资源中的比重，以实现土地资源使用的效率最大化的要求。而要
实现这一最大化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就必须减少无效率的家舍土地资源的使用量，使其转
向生产性用途。 
   在我国农村中，村庄的数量非常多，而在众多的情况各异又具有特殊性的村庄内进行村庄规
划，受村庄自然粗放式配置土地资源的影响，外在的干预所起的作用非常小。在实际中，大多是村
庄自发式的盲目的规划，缺乏整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规划，村容村貌不佳，影响农村土地等各项
资源的有效配置，制约了农村事业的发展。随着近几年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农村
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基础设施的“先行资本”的带动下，也出现了村庄规划的合理性的
趋势。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其带动下的村庄规划也相应地符合科学
性与合理性的要求。体现出了计划性对自发性的强有力的引导作用。所以，应积极利用财政投资的
引导作用，改善农村村庄规划的不合理性，引导农村逐步向合理化规划建设的轨道转变。由于农村
自身资本积累相对缺乏的特征，先期引导作用的必要性相应较强，从而抑制和引导自发性的村庄规
划，以实现节约和集约利用农村各项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目的。在农村村庄规划的设计中，应充
分考虑农村村庄土地资源的集约配置，可利用现在我国土地制度中国家和(或)集体所有的这一特
征，积极探索村庄合并的有效途径，实现村庄资源的集约利用和农业生产性土地资源的适度整合，
以扩大农业生产性土地的数量，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三、村庄规划的对策分析 
   在新农村建设中，虽从目前来看，可以选择在自然村进行(林毅夫：新农村建设的对象应是自
然村。)，但从目前财力与长远发展来看，应着重考虑并探索财政对农村投资的重点与农村村庄的
规划应由自然村向行政村转移，一来可以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加快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
设，尽快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二来可以实现农村各项资源的有效整合，加快农村村庄向
村镇化方向发展的步伐。为此，当前和今后的主要工作应放在试点型村庄建设规划上面，并在此基
础上推广试验成功的模式，从而逐步地、全面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事业是一
项影响大、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新的
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农村的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村庄规划方案，从而有效地推动新农
村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村庄规划中体现政府的指导作用 
   农村村庄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最底端，从行政权力的作用看，处于较弱的地位，应在农村积极
探索政府行政权力的作用的新形式，在一些领域体现政府的指导与引导作用，在对农村的村庄规划
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可以具体确定村庄发展的总体规划，在村庄仍有闲置资源的情况下，
可确定村庄的原则性规模。可由县级政府制定指导性原则，充分考虑农村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指
导性总体规划要求，并加大宣传力度，确定中长期目标，力求在农村的各项事业发展中体现政府的
长期意图，通过政府的计划性与市场性和村民自发性的统一，真正实现村庄规划向着有利于农村资
源有效配置与新农村建设目标方向发展。 
   2.探索村庄内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集约化的配置方式。 
   根据农村土地资源的生产性与自用性用途的划分，探索村庄内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集约
化的配置方式，可以减少对于生产性用途的土地资源的挤占，也可以优化村庄的整体面貌，使村庄
向村镇化方向发展。首先，应对村内土地资源的数量有一个具体的计算；其次，对村庄内的闲置土
地资源进行整体规划，随着村庄内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网等)的建设的推进，增强村庄内资源
利用的便利程度；第三，探索村庄内土地资源的产权流转形式，加快集约化利用；第四，由于我国
自然村数量非常多，因此，可考虑长期发展情况下的“以小村补大村”或“以自然村补行政村”的
模式；第五，通过村庄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也可集中有限的财政资金，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最终实现村庄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并可增加农业生产性土地资源，
并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3.增加财政支农资金，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可以起到财政资金“四两拔千斤”的先行资
本的杠杆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中受基础
设施投资不足的制约性越来越强，而由于基础设施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政府投资建设就显得
非常必要。鉴于政府财力所限，可考虑在一些位置优越、生产生活方便、人口相对比较集中、居民
意识较为前瞻的行政村或大村集中投入，结合其他措施与宣传教育，形成一个动态的村庄集约化发
展的模式。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人们对村庄规划的认同感会逐步增强，从而可以自觉地
化解在村庄规划中产生的问题与矛盾。 
   4.强化对农村耕地资源的保护，确定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承包数量，并固定用于农业
生产，以抑制村庄的过度扩张对耕地等的生产性资源的挤占。由于农村土地资源使用的软约束，导
致土地资源非生产性用途的扩张，挤占大量的生产性土地资源，应加大力度对耕地资源的保护，进
而稳定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通过以上这些措施的实施，可初步形成一个农村土地资源的综合、有效、合理、集约的利用
模式，并能够进一步推动新农村建设事业各项目标的实现（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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